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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理工大学
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及处置细则补充规定

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及固定资产处置制度，依

据陕西省财政厅《省级部门所属高校国有资产处置管理补充规定》

（陕财办采资〔2017〕189 号）及陕西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扩

大省属高校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陕教财办〔2018〕5

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对《西安理工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西安理

工资产〔2017〕4号）和《西安理工大学固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》

（西安理工资产〔2017〕3号）补充规定如下：

一、处置房屋建筑物、土地、车辆类固定资产，须经校长办

公会议审定，报省教育厅审核、省财政厅审批。

二、除房屋建筑物、土地、车辆以外的其他固定资产处置事

项,由教育厅授权学校自主处置，报教育厅备案。

三、处置单台价值或批量价值在 100 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，

西安理工大学文件

西安理工资产〔2018〕2 号



- 2 -

须由使用单位资产管理员和三人以上相关人员签写技术鉴定意

见，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报归口管理部门

审核，签署意见后交资产管理处报请学校资产管理委员会审议、

校长办公会审批；凡处置单台价值或批量价值在 100 万元（含 100

万元）以上的固定资产，按照上述程序办理完审核审批后，由资

产管理处联系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。

四、按照省财政厅、教育厅规定委托西部产权交易所实施处

置，或由资产管理处会同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实验室管理处和具体

使用单位等组成处置小组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

和集体决定的原则实施处置。资产管理处将资产处置结果和有关

材料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五、本补充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同时《西安理工大学固

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西安理工资产〔2017〕4 号）和《西安理工

大学固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》（西安理工资产〔2017〕3 号）中

相关条款停止执行。本补充规定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西安理工大学固定资产处置流程图

2.高等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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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校属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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